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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推廣教育學分班(隨班附讀) 

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1 報名日期 

報名表件與報名費匯票繳交截止日 

(請於截止日 17 時前送達，逾期恕不受理) 

115 年 1 月 19 日(一)至 

115 年 3 月 06 日(五) 

2 錄取生繳交學分費 115 年 3 月 06 日(五)前 

3 開始上課日(依各課程時間) 115 年 2 月 23 日（一）開學 

 
 依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隨班附讀作業要點。 

 

 申請資格：申請學士班隨班附讀者須具有報考學士學位資格；申請碩士班隨班附讀者須

具有報考碩士學位資格。 
 

 課程開放原則：除教育學程、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或各系所課程有特殊限制不開放

外，各系、所及教學單位在維持教學品質及以正式學生優先選課之原則下，可提供適於

開放隨班附讀之學士班、碩士班課程。 

 

 課程查詢：請申請者預先查詢本校各班別開設之課程、上課時間及地點，相關資訊請

逕至本校首頁【校務系統(公開課表)/數位服務/公開課表查詢】網址 

  

 申請日期： 

本學期隨班附讀申請：115 年 1 月 19 日至 115 年 3 月 6 日止。 

 

 收費標準：學士班隨班附讀課程每學分收費為 2,000 元；碩士班隨班附讀課程每學分收 

   費為 4,000 元；本校第三人生大學學生學分費可打九折。 

 

 上課日期：依本校行事曆規定（網址）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115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至 115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 

 

 學員人數限制： 

◆ 學士班隨班附讀人數，以六人為限。 

◆ 碩士班隨班附讀人數，以五人為限。 

 

 修習學分規定： 

◆ 學士班隨班附讀者，每學期修習之學分至多以十八學分為限。 

◆ 碩士班隨班附讀者，每學期修習之學分至多以九學分為限。 

 

https://sis.ncnu.edu.tw/b09/b09120
https://www.ncnu.edu.tw/p/404-1000-108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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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證明：修讀科目之成績，學士班以六十分為及格，碩士班以七十分為及格，由本

校研究發展處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若學分班學員修讀期間缺席及請假達上課時間

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不發給學分證明。 

 

  其他： 

◆ 隨班附讀學員不具本校正式學位之學籍身分，校方不出具學籍相關證明。 

◆ 隨班附讀不授予學位證書；欲取得學位應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 隨班附讀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學籍，其已修畢之科目學分得否

抵免，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系所規定辦理。但抵免後其在校修業，不得

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 隨班附讀學員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生(員)之學習，經所修讀課程

之系所或研究發展處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 凡至本校隨班附讀之學員，均屬推廣教育學員；其學分證明均應加註「推廣教

育」字樣。 

◆ 學員因故退選者，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退費標準辦理，

報名費不退費。 

 

  聯絡窗口：研究發展處 產學與推廣教育營運中心 黃小姐， 

（049）2910960＃2831，E-mail：apss@mail.ncnu.edu.tw。 

   報名方式：洽詢本校行政大樓四樓 418 室研發處產推中心辦公室，採現場報名或通訊

報名，可先將資料 mail 至 apss@mail.ncnu.edu.tw，正本於報到時繳交。 

   1.報名應附資料： 

◆ 報名表 1 份(如附件一)。 

◆ 學歷證明(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影本 1 份。 

◆ 服務證明書 1 份(本項可自由選擇是否繳交)。 

◆ 學經歷一覽表(格式請自製)1 份。 

◆ 郵政匯票(報名費新台幣肆佰元整)。 

2.本簡章可直接至本校研究發展處網頁免費下載。 

3.通訊報名請以掛號郵寄至「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 研發處產推中心 收」， 

  封面請註記「報名推廣教育學分班」。 

  

https://rnd.ncnu.edu.tw/p/404-1034-2925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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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推廣教育學分班 學員報名表 

收件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報名序號：          學員證號： 

姓 名  照片上膠處 

身分證 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請浮貼一吋脫帽 

半身照片 

(背面請註明姓名) 

聯 絡 (O) (   ) 行動電話 
 

電 話 (H) (   ) E-mail  

通 訊 地 址 □□□□□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最 高 學 歷 學校：                     科系：                        年  月畢/肄業 

開課系所 
□學士班□碩士班 

課 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請填 

志願序 

由下列管道知悉本課程：

(請在□內打勾) 

□本校網站 

□招生海報 

□親友介紹 

□本校師生告知 

□自己來電洽詢得知 

□其他         

     

     

    
 

請注意：1. 每學期修習學分上限：碩士學分至多以 9 學分為限；學士學分至多以 18 學分為限。 

        2. 每人報名費新台幣 400 元，學分費：碩士班課程每學分新台幣 4,000 元整；學士班課程每學分新台幣 2,000 元整。 

總      計 新 台 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收據抬頭： 

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處(浮貼) 

身分證反面影本 

黏貼處(浮貼) 

  親愛的學員：為配合政府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推行並確保您的權益，請詳細閱讀下列個資使用同意書所載內容，當您簽屬本同意

書時，表示您同意所載之事項。 

報名個資使用同意書 

1.本人所附之所有報名資料：含中文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聯絡電話、行動電話、E-mail、通訊住址、服務

機構、職稱、最高學歷、照片等，僅供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業務使用。 

2.本人會仔細閱讀並瞭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之相關規定(含退費規定)，並瞭解相關規定將嚴格執行。  

3.本人所提供之報名個人資料，如經檢舉或經校方發現有不實、冒用或盜用之情形，經查證屬實，校方得取消本人報名資格。 

   我已詳閱報名簡章及上述之文字並充分同意所敘述內容，且完成親筆簽名如下： 

          學員簽名：              （請務必簽名方得受理）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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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程序單，以下欄位學員請勿填寫   

一、研究發展處報名手續審查 

檢附資料 

□1.學歷證明影本 

(缺本件不受理) 

□2.身分證影本 

(已黏貼本表) 

□3.學經歷表 □4.已收報名費 400 元 

初審結果 □學歷資格符合        □學歷資格不符合 

初審單位核章    

二、開課單位複審 

□同意該生修讀本系所課程 

□不同意該生修讀本系所課程， 

 

原因： 

系所承辦人核章  系所主管核章  

 


